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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就送
“死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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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违规勇气”
让人担心

发展公共自行车
还应充分保障路权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在河北深州农村信
用联社一份核销贷款文件里，深州市
副市长魏志春、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朋
等43人“被死亡”，另有15人“失踪”，
58人涉及贷款额约250万元。知情
人称对位高权重者，信用社主任以核
销贷款送人情，没权没钱的借款人送
给信用社主任20%到30%的礼，其贷
款便可被核销。（4月8日《新京报》）

明明健在的人，因为一份伪造
的死亡证明或失踪证明，就能将贷
款一笔勾销，这样的“死亡名单”让人
惊诧。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有
还款能力，之所以迟迟不还，正因为
有法子“不还白不还”。借信用社的
钱不用还，借到就等于赚到，谁能说
这不是另一种贪污与分赃？

可以肯定，通过“被死亡”核销贷
款，在全国各地信用社不会是孤案。
很多基层信用社坏账惊人，甚至资不
抵债，就是因为这种“合法的赖账”太
多，并且已然形成“破窗效应”，本来
想还钱的也跟着不还了。

借钱者赖账不还与信用社想法
子销贷，配合得十分默契：赖账者捡
便宜，信用社送了顺水人情还有寻租
好处。问题是，这些有去无回的贷款
呢？坏账最后都由谁来埋单？

有一种说法叫“公家的钱不要白
不要”，这些“被死亡”的人免费得到
一大笔钱，反而心安理得地认为只是
占了公家的便宜。

事实上，信用社的坏账最后无非
这样解决：要么税收优惠，要么财政
补贴。

说白了，那都是纳税人的钱。
“死亡名单”里的那些位高权重

者，好比一只又一只硕鼠，用一张假
证明就从纳税人的口袋里偷走大量
的血汗钱。

迫切需要贷款的贷不到，明摆着
骗取贷款的却能轻松得逞。这当然
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诚实守信的还
贷者以及那些贷款无门者而言。

在某种意义上，伪造“死亡名单”
核销贷款是一种有预谋的私占和盗
窃，其犯罪情节比曾经引发热议的许
霆案要严重得多。

“被死亡”的赖账不还者以及伪
造证明帮助老赖彻底赖账的信用社
负责人，都应被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唯有如此，信用社才能真正发挥
其应有的金融服务作用，不至于沦为
位高权重者的提款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本月底前，1000
辆公共自行车将在我市上岗，市民
可在申请自行车租用卡后免费使
用。到2020年，我市公共自行车站
点将达 115 个，自行车数量将达
5000辆。（见本报昨日A02版报道）

洛阳要有公共自行车了！
对照着初步敲定的公共自行

车站点，不少市民开始筹划改变出
行方式和线路：到洛浦公园转一
圈，再骑车去超市买菜；步行到附
近站点，取车后骑行回家……

开车堵，乘公交挤，自己骑车
又面临存车难等问题——公共自
行车是助推全民健身、倡导绿色出
行、化解城市“肠梗阻”的重要举
措，不少城市都已推行，效果好的
例子也不少。

让市民和游客真正享受到公
共自行车带来的好处，或大或小的
问题都要考虑周详：大的，比如发
卡模式、网点设置、系统优化、服务
提升；小的，比如租车保证金设为

多少合适，租的车中途坏了、丢了
怎么办，对不文明的租车、用车行
为如何约束……

相关解决办法需要在实践中
摸索，相信管理者也已有所考虑。
而笔者想在此讨论的，是一个虽简
单却不容忽视的问题：公共自行车
乃至其他绿色出行方式发展的第
一要义，是路权得到充分保障。

如果道路资源不能得到更合
理的分配，公共自行车的发展空间
难以令人乐观，绿色出行也很可能
成为奢望。

说到底，公共自行车是一种公
共服务，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的一部分，设站点、放车子只是个
开始。只有让车子能走、好走的路
越来越多，才能促进公共自行车系
统的良性发展。

对城市中“慢行系统”有意无意
的忽视，是如今不少城市的通病。

不论是城市道路的建设还是
道路空间的分配，“非机动车让机
动车”“人让机动车”成了惯性思
维。尤其在闹市区，机动车道不断

加宽，不断侵蚀本就有限的道路资
源，导致慢车道、人行道被不断压
缩，慢车道、人行道合二为一的情
况也不鲜见。自行车别说跑不快，
经常连有没有地方跑、能不能安全
地跑都成问题。

油价高涨、车位难求，愿意骑
车，特别是愿意骑公共自行车出行
的市民不在少数。但大家的意愿
得以实现的前提，是骑车能骑得方
便又舒心。

做好这件事情，要依靠未来市
政道路的改造、建设，也要从现有
的道路上挖潜。

促进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发展，
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关键要归还、
完善骑车者的路权。当骑车者都
有信心骑车上路、欣然骑车上路
时，公共自行车系统必然被激发出
更大的活力。

我们不妨展望，在不远的将
来，大量在居民家中闲置的自行车
被纳入公共自行车系统，城市社区
中广泛建立自行车租赁点，我们在
城市“绿道”上快乐骑行……

□冯保萍/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从2011年12月
以来，江苏省赣榆县柘（zhè）汪镇
响石村的500多户失地农户，再也
没有拿到国家的粮食直补。柘汪
镇镇长顾少波称，钱如果全部发放
给农民，农民可能一年就花光；共
产党员为的是大家的利益，有时需
要有勇气去违反点规定。（4月8日
《人民日报》）

国家对征地补偿款发放的政
策很明确：“必须把不低于70%的土
地补偿费和全部的安置补助费一
次性发放到承包人手上。或者采
取基本生活保障安置，村民按月领
取养老金。”

毫无疑问，补偿款的所有权
属于村民，只有被如期足量发放

到村民手里，补偿款才能实现保
值增值。

共计 5000 万元的补偿款如今
在哪里？干什么用了？对村民来
说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而违规
官员对此的解释，竟然是“共产党

员为的是大家的利益，有时需要有
勇气去违反点规定”。

权力成了不受约束的凶器，借
口竟如此冠冕堂皇——“为了大家
的利益”。这样的“违规勇气”真的
让人担心。

洛
浦
听
风

如何看待高校教师的“点名神器”
□堂吉伟德

【新闻背景】拍照点名、蓝牙
定位点名、视频点名、指纹打卡点
名……近几年，高校教师的点名方
式越来越多，科技含量也越来越
高，有些甚至被大学生们惊呼为

“点名神器”。专家表示，点名方式
再新颖再好，也不如课上得好；课
上得好，学生自然不会逃课。（4月
8日《武汉晚报》）

一句“名点得好不如课上得

好”，就把高科技点名的本意掩盖
了。似乎在点名与授课质量之间，
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

点名的本意是什么？首先，点
名是教师的责任，先点名，后上课，
二者不能颠倒。其次，接受点名是
学生的义务，这跟上啥课、谁上课
没有必然联系。再次，学校需要通
过点名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有序有
效的管理。

有人说，靠“点名神器”激发不
了求学热情；还有人说，“点名神

器”是“大病用偏方”，救不了时下
的教育病。

这样说固然能引来喝彩，但折
射出认识上的偏见。点名是一回
事，上课好坏是一回事，求学热情
更是另一回事。

大学生逃课成风，其中原因复
杂多样。比如受社会风气的影响，
受就业形势的暗示，受淘金流俗的
引诱，受恋爱交友的左右……更主
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学校对学生
疏于管理。


